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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估经营者集中竞争影响的暂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告2011年第55号）

 

　　为规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竞争影响评估，指导经营者做好经营者集中申报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申报办法》和《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商务部制定了《关于评估经营者集中竞

争影响的暂行规定》。现予公布，自2011年9月5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1年8月29日

 

 

　　第一条　为规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工作，评估经营者集中的竞争影响，指导经营者做好经营者集中申

报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商务部依法对经营者集中行为进行反垄断审查。

　　第三条　审查经营者集中，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和特点，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一）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及其对市场的控制力；

　　（二）相关市场的市场集中度；

　　（三）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技术进步的影响；

　　（四）经营者集中对消费者和其他相关经营者的影响；

　　（五）经营者集中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

　　（六）应当考虑的影响市场竞争的其他因素。

　　第四条　评估经营者集中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时，首先考察集中是否产生或加强了某一经营者单

独排除、限制竞争的能力、动机及其可能性。

　　当集中所涉及的相关市场中有少数几家经营者时，还应考察集中是否产生或加强了相关经营者共同排除、

限制竞争的能力、动机及其可能性。

　　当参与集中的经营者不属于同一相关市场的实际或潜在竞争者时，重点考察集中在上下游市场或关联市场

是否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第五条　市场份额是分析相关市场结构、经营者及其竞争者在相关市场中地位的重要因素。市场份额直接

反映了相关市场结构、经营者及其竞争者在相关市场中的地位。

　　判断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是否取得或增加市场控制力时，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一）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

　　（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产品或服务的替代程度；

　　（三）集中所涉相关市场内未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的生产能力，以及其产品或服务与参与集中经营者产品或

服务的替代程度；

　　（四）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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